
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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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德 宏
林 业
和 草
原局

对占用林
草地、临
时使用林
草地监督
检查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，对森林资
源的保护、修复、利用、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，依
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。六十七条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履行森林资源保护监督检
查职责。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第五十六条 国
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草原面积较大的省、自治
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设立
草原监督管理机构，负责草原法律、法规执行情况
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草原法律、法规的行为进行查
处。3.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府明电〔2013〕14 号）第八
项：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加强对占用征收林地、
林木采伐、林业工程项目等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。
4.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
工作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13〕249 号）第八项：要
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加强对占用征收林地、林木采
伐、林业工程项目等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。

使 用
林 草
地 建
设 项
目 主
体

不 低
于 5%

1 现 场 检
查、云执
法APP扫
码入企现
场检查

落 实 企 业
安 静 期 要
求，根据项
目 建 设 情
况 开 展 行
政检查

无



2 德 宏
林 业
和 草
原局

利用野生
动物及其
制品活动
的监督检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三十五条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
学研究、人工繁育、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
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、海关、铁路、道路、水运、民航、
邮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
交易、利用、运输、携带、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
查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
第二十七条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
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对野生动物或
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，加强对经
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。

出售、
利 用
野 生
动 物
及 其
制 品
经 营
主体

不 低
于 5%

1 现 场 检
查、云执
法APP扫
码入企现
场检查

落 实 企 业
安 静 期 要
求，根据审
批 情 况 开
展 行 政 检
查

无

3 德 宏
州 林
业 和
草 原
局

对林草种
子质量的
监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
检查。种子质量管理办法、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，
由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。
第九十一条 草种、烟草种、中药材种、食用菌菌种
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、生产经营、管理等活动，
参照本法执行。
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
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。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
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
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
列措施：

提 供
项 目
造 林
苗 木
的 主
体

抽 查
县 市
不 低
于
30%

1 现 场 检
查、云执
法APP扫
码入企现
场检查

落 实 企 业
安 静 期 要
求，根据项
目 情 况 开
展 行 政 检
查

无



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；
（二）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、试验或者检验；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、生

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；
（四）查封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

种子，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及运输
工具等；

（五）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。
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行

使职权，当事人应当协助、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2,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草种
生产、加工、检疫、检验的监督管理，保证草种质
量。
3.《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子质量监督
和管理，根据林木种子的生产、经营情况，制定并
组织实施林木种子质量抽查方案。
4.《云南省林木种子条例》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林木种子质量监督
检查制度，对林木种子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并通报
检查结果。

4 德 宏
州 林
业 和

对林木良
种补贴项
目的监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、
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
查。

实 施
林 草
林 木

100% 1 现 场 检
查、云执
法APP扫

落 实 企 业
安 静 期 要
求，根据项

无



草 原
局

检查 2.《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 各
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林业补助资金
的申请、分配、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
题及时纠正。对各类违法违规以及违反本办法规定
的行为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
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良 种
补 贴
项 目
的 主
体

码入企现
场检查

目 情 况 开
展 行 政 检
查

5 德 宏
林 业
和 草
原局

对自然保
护地（自
然 保 护
区、风景
名胜区、
自 然 公
园）的监
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二十条：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有
权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。被
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的资料。
检查者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
密。
2.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第三十六条 风景名胜区管
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，加强安全管理，
保障游览安全，并督促风景名胜区内的经营单位接
受有关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进行的监督检查。
3.《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五、第
六款规定 县级以上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按照职权
履行以下职责：（五）监督、检查、指导风景名胜区
规划的实施和保护利用等工作，开展业务培训；（六）
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4.《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一条
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相关活动和设
施建设的监督，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严格执行相关

使 用
自 然
保 护
地 建
设 项
目 主
体 及
自 然
保 护
地 内
经 营
主体

不 低
于 5%

1 现 场 检
查、云执
法APP扫
码入企现
场检查

落 实 企 业
安 静 期 要
求，根据项
目 建 设 及
经 营 情 况
开 展 行 政
检查

建 议
与 占
用 征
收、临
时 占
用 林
地 监
督 检
查 整
合

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，在指定区域
内进行，并采取必要保护修复措施，减少和降低对
自然生态系统、自然遗迹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不
利影响。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
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级自然公园的
监督检查工作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单位应当予以
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碍。第三十二条 国家级自然公
园管理单位在法律、法规授权范围内履行相关行政
执法职责，对发现的国家级自然公园内存在的违法
违规问题，应当及时调查核实、督促整改；对不具
备执法权限的，应当及时将问题线索报告或者移送
相关部门。
5.《云南省省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 省
级自然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相关活动和设施建
设的监督，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严格执行相关法律
法规的规定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。 第三十四条 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省
级自然公园内建设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核查，重点检
查是否存在随意变更项目地点、用途、规模、强度
及生态恢复等情况，若发现擅自变更情况应及时通
报同级相关部门。 第三十五条 省级自然公园管理
单位在法律、法规授权范围内履行相关行政执法职
责，对发现的省级自然公园内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，
应当及时调查核实、督促整改；对不具备执法权限
的，应当及时将问题线索报告或者移送相关部门。




